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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際學院  1 0 7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 院 主 管 會 議 紀 錄 

壹、 時間：107 年 10 月 19 日中午 12：30

貳、 地點：行政中心 3 樓第 1 會議室

參、 主席：梁院長茲程 紀錄：葉秀敏

肆、 出席人員：梁茲程院長、鄭達智主任、郭嘉信主任、王裕民主任、

黃文琪主任、鄭力廷主任、陳石柱主任(請假) 

伍、 主席報告： 

陸、 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上 次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案由一

本院 106學年度優良導師評

選案，請 討論。

推薦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邱亞伯

教授參加本校優良導師複評。

照案執行。

柒、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

案由：本院各系(所) 2019 年薦購中外文紙本期刊經費分配案（如附件 1），
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圖書與會展館 107 年 10 月 9 日屏科大圖館讀字第 107014 號

通知辦理。

二、 本校 2019 年中外文期刊預算經費，本院獲分配比例、金額及第一

次訂購調查需求金額如下表：

分配比例 可用金額
目前預估金額

可用餘額
中文 外文 小計

4.03% 322,400 0 111,580 111,580 210,870 

三、 本院各系(所) 2019 年薦購外文紙本期刊清單如附件 1。 

決議：請各系(所)再詢問所屬教師是否有再增購名單，並於 10 月 31 日前

送學院彙整，俾送圖書與會展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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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 
案由：本院 107 學年度生活服務助學金經費分配案（如附件 2），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學生事務處 107 年 10 月 1 日屏科大學字第 1071100696 號通

知辦理。 

二、 本院 107 學年度生活服務助學金共獲分配 9 萬 4000 元整，各教學

單位獲分配金額統計表如附件 2。 

決議：107 學年度生活服務助學金全數援例留予學院運用。 

提案三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 
案由：2018 亞太地區熱帶農業學生會議暨大專生專題競賽工作籌備案（如

附件 3、4），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院謹訂於 11 月 15-17 日與本校亞洲地區姐妹校、產官學研究單

位共同舉辦旨揭活動，活動議題含括農業生物科技、食安、大數

據分析、感測科技、水土保持、農企業管理等各領域。 

二、 網路報名業於 10 月 12 日 24:00 截止，共計 60 組 120 人報名，參

賽者多為泰國及印尼學生，目前正辦理資格審核及回覆作業。 

三、 本活動為第 5 年舉辦，本年度共計邀請來自泰國、越南、馬來西

亞、印尼、菲律賓、牙買加及日本等國共計 12 位評審，均已同意

前來參加，其中牙買加評審為該國海洋大學副校長，並將於蒞校

期間與本校簽訂姐妹校 MOU。 

四、 邀請卡(如附件 3)及布條已設計完成，擬送印製。 

五、 相關活動行程如附件 4，其中 11 月 15 日之教學參訪已委請熱帶農

業暨國際合作系陳金諾老師帶隊，11 月 16 日開幕式已邀請校長致

詞，專題演講講者已拜託食品系邱秋霞主任代為邀請。 

六、 11 月 16 日辦理專題競賽共分 3 組 3 場地評比，屆時需較多人員協

助相關活動，請各系所派員協助。 

決議：請各系所於 10 月 31 日前盡可能提供院辦公室 2 位研討會協辦人

員名單，俾便召開工作籌備會議分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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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 
案由：本校 95 週年校慶【學院特色教學成果展】籌備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自 91 週年校慶起，每年均在圖書與會展館一樓中庭由各學院

輪流辦理【學院特色教學成果展】，辦理順序依序為農學院、工學

院、管理學院、人文學院、國際學院及獸醫學院。 

二、 今年為 94 週年校慶，由人文學院主辦【學院特色教學成果展】。 

三、 明年 95 週年校慶學校將擴大舉辦，屆時的【學院特色教學成果展】

將輪由本院與獸醫學院共同規劃展出。 

決議： 
一、 請各系所於本年度校慶期間，觀摩人文學院所辦理之教學成果

展，若有任何建議請隨時提供學院參考。 

二、 本案擇日繼續討論。 

捌、 臨時動議 

提案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 
案由：本院各系所共同合授課程，授課教師及時段安排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院各系所除熱農系外，各學位學程及學位專班普遍有開授課課

程較少，且授課教師無法達到教育部「院、所、系、科與學位學

程師資質量基準」規定數量(如附件 5)之問題。 

二、 為改善現狀以符合教育部之規定，建議以開設授課教師達 15 未之

共同合授課程因應。 

決議：自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訂定每週二下午 5、6 節為共同合授課

程時段，院長及各系所主任為基本授課成員，其他不足 15 位之教

師由各系自行安排。 

玖、 散會 


